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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會議(1999 年) 

 

第 11 號一般性意見：初等教育行動計畫 

(《公約》第十四條) 
 

1. 《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第十四條要求尚未實行免費初等義務性教育

的每一締約國承諾在兩年時間內制定並通過一個細部的行動計畫，以便在計

畫內規定的合理的年限內，逐步實現對所有兒童的免費初等義務教育。儘管

有根據第十四條承諾的義務，一些國家既未擬訂也未執行免費且強制的初等

教育的行動計畫。 

2. 《公約》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以及許多其他國際條約，如《兒童權利公約》

和《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中承認的受教育權是極其重要的。受教

育權曾被分別歸類為經濟權、社會權及文化權。它在許多方面也是一項公民

與政治權利，因為它對這些權利的完整和有效實現是必不可少的。從這一方

面看，受教育權利體現了各種人權的不可分割和相互依賴性。 

3. 根據第十四條規定的明確的義務，每個締約國均有責任向委員會提交一份按

照下面第 8段規定的原則制定的行動計畫。這項義務應得到認真遵守，因為

現在在開發中國家，有 1.3 億適齡兒童不能受到初等教育，其中三分之二為

女童。委員會十分清楚，有各種各樣因素使締約國難於完成提交行動計畫

的義務。例如，1970 年代開始的結構調整計畫，1980 年代的債務危機，1990

年代後期的金融危機以及其他因素等均極大地加劇了受初等教育權被剝奪

的狀況。然而這些困難不能解除締約國根據《公約》第十四條所承諾的義務，

即制定一個行動計劃並將其提交委員會。 

4. 締約國根據《公約》第十四條擬訂一個行動計畫非常重要，因為委員會的工

作已經表明，失去受教育機會的兒童經常受到其他方面侵犯人權行為的危

害。例如這些兒童可能生活在赤貧之中而且生活方式不健康，由此他們就特

別容易從事強迫勞動或受其他形式的剝削。再者，在女童初等教育入學比例

和童婚率重大降低之間，有著直接的關係。 

5. 第十四條中有一些層面值得由委員會審查各締約國報告的豐富經驗，作進一

步闡述。 

                                                       
  載於 E/C.12/1999/4 號文件。 
 一般見兒童基金會《1999 年世界兒童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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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強迫性。強迫性要素所揭示的是，無論是家長、監護人還是國家都無權把兒

童是否應受初等教育的決定視為可任由選擇的。同樣，這一要求還進一步突

顯了《公約》第二條及第三條所要求的禁止教育中的性別歧視。但應強調指

出，所提供的教育必須具有相當的品質，適合兒童而且能促進兒童其他權利

的實現。 

7. 免費。這一要求的性質是十分明確的。這一權利的明確規定就是要確保在不

向兒童、家長和監護人收費的情況下提供初等教育。由政府、地方機關或學

校所收取的學費，及其他直接費用，都對此一權利的享有構成阻礙作用，甚

至危及此一權利之實現。收取這些費用對達到公約目的往往有高度反向效

果。如何消除各種費用的收取，是行動計畫中必須交待的問題。一些間接費

用，例如強迫向雙親徵收的費用(有時說成是自願的，但實際不是)，或要求

穿較為昂貴的校服等也可屬於此類。有些間接費用可能是得以允許的，不過

要取決於委員會個案性的檢視。初等義務教育的此條規定，與《公約》第十

三條第三項中父母和監護人「為子女選擇非公立學校」的規定並不衝突。 

8. 制定詳細計畫。締約國必須在兩年期間內制定一項行動計畫。這必須被解釋

為《公約》對締約國生效後兩年內，或於生效後因情事變遷導致有關義務未

能履行後兩年內。此一義務是一持續性的義務。因情事變遷致與本條相關的

締約國，不能因為過去未能履行在兩年內制定計畫此一義務，而不再需要繼

續履行此一義務。計畫必須包括所有必要行動，以確保此一權利的各個必要

組成層面皆得到實現，而且計畫必須十分詳細，以確保此一權利的全面性實

現。公民社會各界參與此一計畫的規畫是至關重要的，而找出做法定期檢查

進展情況並確保切實負起責任是必不可少的。沒有這些，此條的意義就會削

弱。 

9. 義務。任何一個締約國均不得以缺乏必要資源為藉口就逃避制定行動計畫的

明確義務。如果此義務可以用這種方式迴避，那麼第十四條幾乎基於定義適

用於財政資源匱乏情形的獨特要求也就失去了意義。同樣，出於同樣理由，

《公約》第二條第一項中談到的「國際協助與合作」以及第二十三條中提到

的「國際行動」與此特別有關。如果某締約國的確缺少財政資源及(或)必要

的專門知識從而不能「制定和通過」一個詳細的計畫，那麼國際社會即有提

供協助的明確義務。 

10.逐步實行。行動計畫必須以確保第十四條所規定的免費初等義務教育權之逐

步實現為目標。與第二條第一項不同，第十四條明確規定，逐步實現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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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必須在「合理年限內」，而且時間安排必須「在計畫中加以訂定」。換

句話說，行動計畫必須為計畫逐步實現的每一階段，具體訂出一系列目標實

行日期。這點同時強調了此一義務的重要性和不可變更性。另外需強調指

出，締約國的其他義務，如不得歧視義務，必須立即且充分實行。 

11.委員會要求與第十四條有關各締約國確保充分遵循其中的要求，並將依此制

定的行動計畫提交給委員會，作為《公約》要求提交的報告的一個核心部分。

此外，委員會鼓勵締約國在適當情況下，在關於第十四條行動計畫的準備與

嗣後的執行方面，尋求有關國際機構的協助，如國際勞工組織(ILO)、聯合

國開發計畫署(UNDP)、聯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UNESCO)、聯合國兒童

基金會(UNICEF)、國際貨幣基金(IMF)和世界銀行。委員會亦呼籲相關國際

機構在最大可能限度內，向締約國提供協助以幫助他們履行自己的義務，並

將之列為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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